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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学函〔2021〕4 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毕业班学生
参军入伍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高校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、中央军委“一年两征”改革要求，按照《教

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》（教

学厅﹝2015﹞3 号）精神，鼓励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参军入伍，

现就做好全省高校毕业班学生参军入伍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      

一、高职毕业班学生上半年参军入伍有关事项

3 月份批准入伍的普通高职毕业班学生，入伍后经兵役机关

鉴定合格，可作为毕业实习（顶岗实习）完成依据。学生完成专

业教学培养计划规定的学习任务、取得毕业规定所需的学分，达

到毕业条件的，学校应当按学制规定的时间颁发毕业证书。高职

毕业班学生入伍并取得毕业证书后，享受高校应届毕业生入伍有

关优惠政策。批准入伍学生因身体等原因退兵的，可向所在学校

申请复学，继续完成学业。

二、本科毕业班学生上半年参军入伍有关事项

3 月份批准入伍的普通本科毕业班学生，所在学校要在 3 月

前开辟参军入伍学生论文答辩绿色通道，毕业班学生凭《大学生

预定兵通知书》参加评审。学生完成专业教学培养计划规定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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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任务、取得毕业规定所需的学分，达到毕业条件且符合学位授

予条件的，学校应当按学制规定的时间颁发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。

本科毕业班学生入伍并取得毕业证书后，享受高校应届毕业生入

伍有关优惠政策。批准入伍学生因身体等原因退兵的，可向所在

学校申请复学，继续完成学业。

三、其他有关要求

   1.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高校要成立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

的征兵工作领导小组，建立健全学生、教务、就业、资助等部门

分工协作的征兵工作机制，确保机构、人员、经费、场地四到位，

确保高校学生参军入伍的数量和质量进一步提高。

   2．切实加强宣传力度。各高校要与兵役部门密切配合，将

政策宣传作为工作重点。把大学生征兵工作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

教育的重要抓手，鼓励和引导青年学子积极奉献国防事业，营造

“当兵光荣、踊跃参军”的浓厚氛围。

3. 用好用足征兵工作激励政策。各高校要根据“一年两征”

工作要求，研究制定鼓励支持更多学生参军入伍的激励措施。抓

紧修订完善本校应征入伍学生学籍学历管理规定，并报省教育厅

备案。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1 年 2 月 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